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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人社函〔2016〕207 号 

 
 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信息系统
整合过渡期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生计生委、财政局： 

现将《湖南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信息系统整合过渡期工作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      湖南省财政厅 

2016 年 7 月 29 日 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 月 29 日印 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湖 南 省 财 政 厅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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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信息系统整合 

过渡期工作方案 
 

根据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

的实施意见》（湘政发〔2016〕14 号），为切实做好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工作，确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信息系统整合过

渡期（城乡居民医保管理经办机构整合以后，统一的城乡居民医

保新信息系统正式启用以前，新农合信息系统和城镇居民医保信

息系统并行运行期间）安全、平稳运行，现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

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健全城乡居民医保信息网络平台，顺利迁移和承接新农合信

息网络，规范和完善基础信息，确保城乡居民医保各项工作有序

过渡，城乡居民医保制度顺利实施，信息系统安全、平稳运行，

为整合建立标准统一、资源共享、数据集中、服务延伸的城乡居

民医保信息网络奠定基础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整体移交、并行运行。全省数据集中的新农合信息系

统（包括省级结算平台和所有县区的新农合结算系统）由省卫生

计生委整体移交给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。在整合过渡期内，

新农合信息系统与城镇居民医保信息系统并行运行。 

（二）县级选择、平稳过渡。整合过渡期内，各县市区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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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于整合、方便工作、平稳过渡的原则，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择

优选择新农合信息系统或城镇居民医保系统，作为 2017 年度城乡

居民医保信息系统使用。各县市区选择系统的情况由市州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统筹考虑同意后，以正式文件报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备案。 

三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搭建硬件平台。根据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信息系统

建设和运行情况，统筹考虑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后 6000 万参保人员

管理和经办业务的工作需要，制定网络平台建设方案，抓紧完成

硬件设备招标采购，尽快搭建城乡居民医保信息网络平台。 

（二）移交信息系统。制定详细的新农合信息系统迁移方案，

规范程序，明确责任，确定时限，列出清单，确保移交资料完整、

数据安全、业务不断。省卫生计生委应配合做好新农合信息系统

软件和数据移交工作，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硬件网络条件

不具备、系统未正式移交前，应制定过渡期新农合信息系统运维

方案，配合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继续做好新农合信息系统的

运行维护工作。各级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管理经办机构要负责

对本地区应用软件开发和维护合同的移交，加强对软件开发商的

管理，确保系统维护及时，各项工作正常、有序进行。要协调相

关软件开发商共同配合完成数据迁移和整合，确保系统数据完整

移交，基础信息全面整合。 

（三）统一字典目录。根据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、

诊疗项目目录、高值医用耗材目录、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目录和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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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医疗机构目录，统一信息系统编码，形成全省统一的基本字典

目录。明确标准字典目录的管理权限，新增、变更程序等字典目

录管理要求，实现字典目录的统一动态管理。各级城乡居民医保

经办机构应负责本辖区信息系统字典目录的维护，指导所辖定点

医疗机构做好新字典目录与 HIS 系统相关目录的匹配工作。 

（四）整合基础数据。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应结合全民

参保登记工作，充分利用全省人力资源基础信息库，制定参保人

员基础信息数据规范，指导各县市区城乡居民医保经办机构开展

基础数据的清理整合比对和规范工作，切实提高参保人员基础信

息的数据质量。各县市区城乡居民医保经办机构应抓住城乡居民

医保制度整合的契机，在 2017 年参保筹资过程中，认真核对和规

范参保人员个人信息，确保个人信息完整、准确，避免重复参保。 

    （五）确保平稳运行。各县市区选择确定城乡居民医保信息

系统后，要充分考虑不同系统与医院 HIS 系统接口，与保险公司

大病保险接口，异地结算模式等的差异,以及不同系统基础数据的

数量、完整性、准确性等因素，逐项做好系统对接工作，保障网

络互联互通，系统运行平稳，确保系统整合后各项业务平稳过渡

和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平稳运行。 

    （六）保障数据安全。系统移交前，所有业务系统都要做好

完整备份，连同备份日志由移交双方进行异地多处存储。各县市

区停用的系统一律不得删除有关数据，要存档备查。系统移交后，

要加强系统安全管理，做好数据库日常备份，切实加强数据库管

理，数据库系统密码要实现两人以上分段保管，严禁未经授权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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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访问后台数据库，切实保障系统和数据安全。 

四、工作步骤 

（一）机构整合前（2016 年 8 月 30 日前） 

在城乡居民医保机构整合到位前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要制定硬件网络建设方案，着手搭建满足城乡居民医保信息化发

展需要的硬件网络平台；制定新农合信息系统迁移方案，全面整

体接收新农合信息系统，要提前做好系统测试，保证网络畅通，

确保系统迁移后正常运行；出台全省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

录、诊疗项目目录、高值医用耗材目录、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目录

和定点医疗机构目录，做好统一字典目录的前期准备工作。 

（二）制度整合期（2016 年 9 月 1 日--12 月 31 日） 

各县市区要维持现有新农合信息系统和城镇居民医保系统正

常运行。同时，在 9 月底前选定本辖区下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信息

系统，11 月底前完成所选定信息系统数据字典的更换工作，以及

所辖定点医疗机构 HIS 系统与数据字典的重新匹配工作，12 月底

前做好系统政策参数维护工作。各县市区要利用 2017 年参保筹资

信息核对，做好重复参保筛查工作，启动参保信息录入和基础信

息修正、完善工作。 

（三）新运行年度（2017 年 1 月 1 日--12 月 31 日） 

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，按照整合后全省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

制度运行，要注重政策制度的衔接，做好 2017 年系统跨年度的补

偿结算工作。各县市区要在 2017 年 3 月底前完成 2017 年度参保

录入与基础信息修正完善工作，确保数据完整、准确。积极谋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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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早启动全省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信息系统升级扩容工作，力争

在 2017 年 8 月 31 日前上线运行，并在全省推广实施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卫生计生、

财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城乡居民医保信息系统建设对制度整合

的基础支撑作用和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分管领导

负责的城乡居民医保信息化整合领导小组，建立跨部门沟通协作

机制，安排专人负责信息化筹备、整合的具体事务，确保工作落

到实处。 

（二）加强经费保障。各级财政部门要整合相关资源、安排

必要资金，确保各地新农合信息系统的顺利迁移和承接，确保整

合后城乡居民医保信息系统平稳运行。 

（三）加强人员培训。要加强工作人员对系统操作的培训，

特别是机构整合后，面临使用不同的应用系统，要针对不同的岗

位分工，按照新的业务规范和经办流程，提高工作人员的系统操

作能力，确保各项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。 


